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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組員其中有人住了四年多的學校宿舍，有像家人般的固定室友，因此接

觸到近年來的台灣戲劇〈罪美麗〉與〈兩個爸爸〉中有所感觸，一個是三個沒血

緣卻姊妹情深的三個女人一同扶養來路不明的棄嬰；一個是兩個男人愛上同一個

女人，在因緣際會下原是互為情敵的兩人一起拉拔那已死去的女人所留下的孩

子，這兩個「家庭」雖偶有吵鬧但都十分和諧與溫暖，所扶養的孩子也都身心健

全的長大，但這樣的「家庭」在台灣現行的法律下無法稱為家庭，所以無法受到

法律的權利與保護，因此我們開始好奇：「不單基於婚姻與愛情，有沒有成家的

可能性？」我們便發現已於 2012 年 8 月正式成立的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

稱伴侶盟），提出了第一部由民間自主起草的「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家屬制度」

民法修正草案，其中的家屬制度便是不單基於婚姻與愛情成立的家庭，伴侶盟在

2013 年 9 月 7 號將其修正法案由立委提案審議，我們進一步想探討其法案在台

灣的可能性。 

 

二、研究目的 

 

  我們想探討：在台灣人想法裡，家必定是一夫一妻所組成的嗎？家的樣貌隨

時代趨於多元，而台灣的法律是否也需走向多元呢？ 

 

三、研究方法 

 

  三人經由討論確定研究方向，除了廣泛閱讀多元家庭的相關書目與相關新

聞，也閱讀了原本的民法中婚姻與家屬的篇章並比較伴侶盟的修正草案，進一步

設計問卷，希望透過問卷能一窺民眾對多人成家的想法與意見，並從中分析得到

結論。 

 

貳●正文 

 

一、家的定義 

 

  (一)法律對家的定義 

 

  民法第六章第 1122 條：「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

屬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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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所述可知在法律上家的定義僅僅是以「永久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

「親屬」團體，但現今社會環境與人口結構已有大幅度變遷，趨向多元發展，

許多「非親屬」團體亦以「永久生活為目的而同居」，這些人在法律上的關

係就不屬於共組「家」，他們也將無法享有法律上對於「家」的保障，以及

政府對於家庭所給予的福利照顧，造成他們實質權益上的損害。 

 

    「家庭重要，是因為家庭帶給人們愛，溫暖和歡愉。」──新加坡「重

親情，享倫理工委會」宣言。 

 

  (二)現代社會對家的詮釋 

 

     在現代社會中，許多人對於「家」的認同早已不限於由婚姻與血親關係所

結合的長久關係。有些人或許沒有婚姻或血親關係，卻也長期互相關心、彼

此照顧、共享生命中的一切喜怒哀樂，並且帶給彼此愛與溫暖，他們對彼此

性格與日常生活的了解並不亞於真正擁有合法婚姻與血親關係的家人。 

 

    也許這種新興的「家庭」概念挑戰了目前既有的法律制度與華人傳統社

會中以父權、宗族為主的觀念，但這些新興家庭中家人之間的關聯與情感卻

比他們與傳統家庭之間的關係更為深厚。他們不一定是為了愛情、性的獨佔

或養育下一代為共組家庭的目的，但對彼此的清楚了解與深厚情感使他們也

具有成為真正「家人」的資格。 

 

  (三)新興家庭的權利 

 

     但他們的這項資格卻被法律所排除在外，這使他們被歸在法律保障與社會

福利的範圍外。例如：因家庭關係不被法律承認，使醫療探視與緊急醫療成為

問題(如：簽下手術同意書與放棄急救同意書的權利。) 。 

 

     而在社會福利方面以目前雖已停辦，但前幾年受到熱烈響應的內政部「青

年安心成家方案」為例，此方案所適用的對象僅有「新婚二年內、育有未成

年子女的家庭」，以兩年兩百萬零利率的優惠房貸，以及每月最高三千六百

元的租屋補貼，鼓勵青年人結婚成家、生育子女。 

 

    在此一政策下確實有許多家庭因此受惠，但也有一群人被政府技巧性地

迴避，排除在這項福利之外，例如：單身同居的男女、同性戀伴侶、與父母

同居的成年未婚子女、中老年公民……等等。 

 

    此外，台灣的《人工生殖法》只保障異性戀已婚夫妻，收養機構也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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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單身者或同志伴侶收養孩子的服務。這表示政府並不認可單身男女或同性

戀伴侶具有養育孩子的能力，但中國時報於 2010 年 3 月 18 日公布的民調中，

顯示台灣青年男女單身不婚者仍具有生養孩子的成家需求，且許多國家的研

究報告也顯示，在同性戀伴侶所組成的家庭中所成長的孩子，在各項發展並

不比在異性戀婚姻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差。 

 

     綜上所述，在這個提倡尊重人權與性傾向多元、元首與眾多官員對於同志

族群表示尊重及包容的社會中，政府似乎仍未能真正體認到家庭也逐漸多元

發展，對這些人的權益採邊緣化、隱形化的政策，並無法滿足人民們對於「家」

的需求。 

 

「許多人認為，家庭是私人事務，但是對一個國家而言，家庭無法提供

家庭成員支持的力量，後果會影響整個社會。」──新加坡「重親情，享倫

理工委會」宣言。 

 

 

二、關於多人家庭 

 

   (一) 簡述草案內容 

 

  美國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教授 David Popenoe：「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家

庭像現在一樣變動得如此劇烈、如此快速，例如婚外異性同居愈來愈普遍。」（史

倩玲，2010）由上一段家的定義，我們已確認關於家，在國外有不少人需要有別

於現行民法中家的另一種可能，多人家屬即屬之。多人家屬的核心理念是打破

傳統由婚姻一夫一妻才能共組家庭的概念，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同居友人之

間沒有受到婚姻保障，像是無法簽署手術同意書、在保險與財產無法將同居

友人登記為保險受益人，死後的遺產大多無法留在同居友人名下、出意外事

故等等，上述的訴求與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大致吻合，而最近有不同

的聲音浮現：「有沒有可能，知心好友，姊妹淘們也可以手拉著手，一起相互

扶持，共同組成超越血緣、姻親的夢想家庭？」（非親密伴侶的成家可能／女

同志拉拉手協會─小逸），且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的王蘋表示，其實不僅

同志有這些問題，許多異性戀也有同樣的問題。例如部分老人是和好朋友住

在一起相依為命，雖然沒有愛情關係，但如同家人互相照顧關懷。 

 

  根據伴侶盟的修正草案，多人家屬的推動是由民法第六章家的修改著

手，其修改如下： 

 

第 1122 條（家的定義）：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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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23 條（家長與家屬）：家之成員互為家屬。家得置家長，由家屬團體相

互推舉之。 

 

第 1124 條（戶政登記）：前條家屬之加入或退出，及家長之設置均應向戶政

機關為登記。 

 

第 1127 條（家屬之分離）：成年且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任意家屬得單方請

求由家分離。 

 

  我們認為比起伴侶制度，伴侶盟對於多人家屬這部分著墨較少，其修改

條文也偏向消極，而伴侶盟的幹部表示：「同志諮詢熱線對多人家屬的初步想

像是「老年彩虹公寓」，一群老 gay 的集體住宅，除了生活代理權，沒有其他

的想法。」（吳蕙如，2012）此外，我們也認為伴侶盟的草案因伴侶制度直接

牽涉到同志議題，引起許多反同志人士的不滿而間接的否決掉整個草案。 

 

  (二)現今社會對多人家屬的觀點 

 

     根據我國主計處 2003 年的國情統計通報，法國 20-24 歲女性同居比率約

六成；在法國的新生兒中，有四十％是屬於沒有婚姻關係的父母所生的「非

婚生子女」。在英國，其稅法和政策已經隨單身家庭的增加而有了改變；其家

庭政策所支援的對象已不僅限於有婚姻關係的家庭，而是擴及到所有型態的

「家庭」。而每六個德國家庭中就會出現一個由不同血緣關係的父親、母親和

孩子組成的「多元繼親家庭」。世界許多先進國家都已認知到家庭是反映未來

發展的重要基礎，更會影響國家的競爭力；更把「家庭政策」納入未來國家

的發展計畫中。 

 

     家庭的型態儼然已隨時代的變遷而有了許多新的形式，單親家庭、無婚姻

關係的家庭、同性家庭、繼親家庭等各式型態不斷出現，不斷地衝擊著人們

對於家庭的想像和定義；然而家應該是多元而動態的，隨著組成的成員和時

間、需求的不同，變化出不同樣態的家。現實生活中，人們如何聚集成為一

個家庭，是法律所無法掌握的，但法律卻能限制住他們的各種權益。非典型

家庭不只在文化上受貶抑，在資源分配也會遭排擠。我們社會的親屬關係設

計是以婚姻身份或血緣為主，做為取得社會資源的條件，從退休金、遺屬年

金到職災給付，從社會服務到醫療資源的取得，只有特定的親屬關係才能夠

依法獲得這些資源。 

    當然，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多元的家庭型態。近期多數宗教團體針

對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所草擬的「多元成家民法修正案」，宣布組織「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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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家庭大聯盟」，捍衛傳統家庭價值，監督多元成家的修法進度。愛護家庭

大聯盟認為婚姻與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和文明發展的基礎，他們認為「多

元成家」法案的通過，將會使教育和社會價值偏移原本的價值觀；他們希望

能挺身而出來鞏固和促進婚姻與家庭的健全發展，以免台灣出現所謂「毀家

廢婚」的危機向下沈淪。 

    此次台灣伴侶推動聯盟所提出關於「多元成家」的草案，除了有革新的

理想及具體建議外，他們所抱持的是「婚姻不應該是成家唯一的想像，也不

該是幸福唯一的途徑。」的理念；婚姻都不該是我們成家唯一的選擇，任何

一種成家的形式，都應該獲得法律平等的承認與保障。目前臺灣現行法律僅

承認與保障異性戀婚姻家庭的現況，並未能顧及與保護多元家庭；也因此，

對於現今家庭型態有逐漸走向多元化的趨勢，適度的修正和調整顯然是有其

必要的。 

 

三、問卷 

 

  (一)問卷內容 

 

    您好，我們是曉明女中的高二生，我們想藉著問卷探討「多人家屬」在

台灣的可行性，謝謝您撥空並耐心真誠的完成。以下填寫的資料採不記名作

答，請您放心的填寫。 

   

１、請問您的年齡介於：       ２、 您的宗教背景： 

  □15~20    □21~30         □基督教    □伊斯蘭教 

  □31~40    □41~50         □天主教    □道教 

  □51~60    □60 以上        □佛教      □無       □其他_____ 

 

３、 您的職業(或和以下選項相關科系)：(可複選) 

  □學生       □退休    □農漁牧礦    □軍公教 

  □自由業     □製造業  □其他__________ 

 

４、 請問您認同多人家屬嗎？ 

  ◎多人家屬：不再以親屬關係作為必要基礎，而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 

     居在一起的，無論是沒有血緣關係的朋友、情人，或具有血親、姻親關係 

     的親屬，只要視彼此為家人、願意相互照顧，並依法進行登記，即能共同 

     成家。 

    □是 →繼續第 5 題          □否 →跳至第 6 題  

 

５、 認同多人家屬的原因：(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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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同性婚姻 

 □能滿足許多人成家的渴望以及保護他們應得的權利 

   □家庭重要的是其本質，而其形式不應該只有少數幾個樣貌 

  □雖認同，但我認為(□其成家的法律程序過於簡略□其相關法律的修正還 

不夠完確，例如：______________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６、不認同多人家屬的原因： 

□認為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制所組成的 

□比較偏好兩個人的世界 

□認為多人家屬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    

□我不支持同性婚姻                    

□成家與離家的程序過於簡易(只要當事人至戶政機關登記即可成家，若

想離開可依個人意願選擇)，造成成家可能淪為兒戲 

□成員們之間的溝通難度更高 

 

    作答完畢，再次感謝您的意見表達，這都將成為我們研究的動力，希望

大家都能擁有屬於自己最理想的家庭和生活模式，謝謝您！ 

 

  (二)問卷分析 

 

A.宗教背景是否影響到對於多人家屬的認同？ 

宗教背景是否影響對多人家屬的看法

反對 認同

 

在我們發下的 109 份問卷中，有 22 份不認同多人家屬，其中有 9 位無宗

教背景，雖然在檯面上強烈反對伴侶盟的最大團體是「愛護家庭大聯盟」，

而在 49 位有宗教背景的人中，有 40 位是認同多人家屬，或許這與宗教無太

大的密切關係。其不認同多人家屬的原因如下： 

全圓為有宗教背景的受試

者，圖為研究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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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制所組成的。36.3％ 

認為多人家屬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59.9％ 

成家與離家的程序過於簡易(只要當事人至戶政機關登記即可成家，若想離開

可依個人意願選擇)，造成成家可能淪為兒戲。50％ 

我不支持同性婚姻。18.2％ 

    其實我們並不意外多數人會認為多人家屬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因為

在主流的觀念裡，社會是由家組成的，家的組成是藉由血緣與姻親，人類學

家 H.Maine，在 1861 年出版的 Ancient Law 提到「社會的組成，有兩個重要的

原則：1.血緣。2.地緣。而這個論點一直影響到現在。」(H.Maine, 1861)這個論

點一直影響到現在。關於同性議題與多人家屬的牽連性不大，在統計中因不

支持同性婚姻而不認同多人家屬的比例相較於其他原因顯得低許多，在受試

者中也有人表示他非常支持同性婚姻，但他不認同多人家屬。 

    認為多人家屬修法還不夠全面性也不在少數，在認同多人家屬的受試者

中，39.1 的人也認為如此，其大宗認為成家與離家的法律過於簡略與相關法律

修正還不夠完卻，有位受試者更進一步表示在納稅方面，夫妻比兩人分開繳

更優惠，也許在經濟這方面的相關法律要修得更完確。 

受試者年齡層分布

15至20 (83％)

21至30 (1％)

31至40 (4％)

41至50 (8％)

51至60 (3％)

60以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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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0 %

1 0 . 0 0 %

2 0 . 0 0 %

3 0 . 0 0 %

4 0 . 0 0 %

5 0 . 0 0 %

6 0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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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21 至 30 歲與 60 歲以上的受試人數過少，得出的結果有過於偏頗之

嫌(21 至 30 歲 100％支持，60 歲以上 100％反對)，所以未放入圖中。就單看

15 至 20 歲、31 至 40 歲、41 至 50 歲三組資料，認同多人家屬的比例隨年齡

的遞增而遞減，大致成反向關係。原本依我們的推斷，因承襲原本既有的家

庭觀念所以對多人家庭的接受度偏低，但經過問卷顯示，他們反對的主因是

成家與離家的程序過於簡易，再次證明，其草案修正還需再做細部的調整；

而另一大主因是他們憂慮成員們之間的溝通難度更高，可能導致多人家庭的

分離率太高，造成社會價值觀及秩序的混亂。 

 

參●結論 

 

    我們認為多人家屬只是提供想成家的人多一種想法與途徑，但它並不會和現

有的婚姻制度有所衝突，也不是往「毀家廢婚」的方向發展，是基於彼此真心的

關愛和深厚情感而結合。此外，多人家屬的利益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牽連並不

大，兩者應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但目前支持與反對的原因多是支持的同志團體或

反對的宗教、社會團體。在做問卷時，我們發現有許多人對此草案十分陌生，可

能原因或許是伴侶聯盟的推廣活動大多集中於臺北，其他地區則舉辦零星的幾場

演講，造成宣傳推廣上的不足。而以伴侶聯盟目前提出的草案也仍有不少令人疑

慮的部分，相關細節訴說的部分也不夠完整。 

 

    回歸到家的本質，我們認為家應該是一個能有相互關懷與照顧的所在，現代

社會中越來越多樣且不拘形式的「家庭」在在展現出如此的精神，但近年這種新

興的成家方式與價值觀也對傳統社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從我們所做的問卷調

查也顯示，認同多元成家、多人家屬的年齡層偏向年輕化，在現在的法案連暑提

案或許無法在近期內通過，但其未來卻是值得被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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